
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

作为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

参加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

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独立董事制度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就本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

预案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 证券法》、 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

众股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

规定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

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，有利于维护广大股东利益，增强投资者信心，为

公司在资本市场树立良好形象、促进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，并为公司

进一步完善长期激励机制和未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；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

公司自有资金，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、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不

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。 

综上，我们认为：公司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合法、合规，符合公司和

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，本次回购公司股份预案具有

必要性及可行性。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回购总额不少于人民币 5,000 万元

（含）且不超过人民币 10,000 万元（含）的公司股份。回购后的股份将用于实

施股权激励计划、员工持股计划或依法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等。若公司未能实

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，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。具体用途授权

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。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8.00 元/股（含）。

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。我

们同意将本次回购股份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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